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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民生加银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2665 号文准予注册，《民生加银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或“基金合同”）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正式生效。本基金基

金管理人为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 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之“二、《基金

合同》的终止事由”约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履行相关程序后，《基金合同》应当终止：

1、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的；……”。 

经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与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本基金以通讯开会方式召开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并于2024年5月13日计票并表决通过了《关于民生加银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终

止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基金管理人于2024年5月14日在规定媒介就本基金召开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审议通过基金合同终止及进行基金财产清算的事宜进行了公告，详见《民生加银瑞利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本基金自2024年5月15日起进入清算程序，本基金清算期为2024年5月15日至2024年5月17日，

由本基金管理人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毕马威华振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

程序，并由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海市通力律师事

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二、 基金概况 

基金名称 民生加银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民生加银瑞利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056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 年 3 月 12 日 

2024 年 5 月 14 日（最后

运作日）日终基金份额总

额  

320,763.67 份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通过对固定收益类品种的积极投资，

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投资策略  本基金通过对宏观经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市场利率以及各

行业等方面的深入、系统、科学的研究，采用“自上而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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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投资策略，在严格控制风险和保持充足流

动性的基础上，动态调整资产配置比例，力求最大限度降低投资

组合的波动性，力争获取持续稳定的绝对收益。 

业绩比较基准  中债总指数收益率×60%+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税后)×25%+

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15%。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高于债券型

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但低于股票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 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民生加银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

于准予民生加银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 2665 号) 准予注册，本

基金由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规则和《民

生加银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发售，基金合同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生效。本基金为

契约型开放式，存续期限不定，首次设立募集规模为 204,743,165.20 份基金份额。本基金的基金

管理人为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 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的“二、《基金合

同》的终止事由”中的约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履行相关程序后，《基金合同》应当终止：

1、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的；……”，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 2024 年 5 月 13 日表

决通过了《关于民生加银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终止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同意终止本基

金基金合同。本基金于 2024 年 5 月 14 日在规定媒介就本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进行基金财产清算

的事宜进行了公告，详见《民生加银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

议生效的公告》。 

根据基金管理人于 2024 年 5 月 14 日发布的《民生加银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本基金于 2024 年 5 月 15 日进入清算程序。清算期间为自

2024 年 5 月 15 日（清算起始日）至 2024 年 5 月 17 日（清算结束日）止期间。 

 

四、 财务会计报告 

基金最后运作日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民生加银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24 年 5 月 14 日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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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运作日 

2024 年 5 月 14 日 

资产：  

货币资金 319,984.61 

结算备付金 0.60 

存出保证金 106.01 

资产总计 320,091.22 

负债：  

应付赎回款 6,778.45 

应付管理人报酬 73.17 

应付托管费 12.18 

其他负债 3,000.00 

负债合计 9,863.80 

净资产：  

实收基金 320,763.67 

未分配利润 -10,536.25 

净资产合计 310,227.42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320,091.22 

注 1：截至最后运作日 2024 年 5 月 14 日，民生加银瑞利混合基金份额为 320,763.67 份，基金份

额净值为人民币 0.9672 元，基金资产净值为人民币 310,227.42 元。 

注 2：本基金的清算报表是在非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参考《资产管理产品相关会计处理规定》及《证

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编制的。基金管理人编制清算报表是为了呈报本基金

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以及中国证监会使用。因此，清算报表不适于其他用途。自本基金最后运作

日起，资产负债按清算价格计价。由于报告性质所致，本清算报表并无比较期间的相关数据列示。 

 

五、 清算情况 

本基金的资产、负债及清算期间的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1、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按照《基金合

同》的规定，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2、资产处置情况 

(1)、本基金于 2024 年 5 月 14 日（最后运作日）货币资金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319,984.61 元，

截至 2024 年 5 月 17 日（清算结束日）货币资金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313,139.59 元。 

(2)、本基金于 2024 年 5 月 14 日（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0.60 元，截至

2024 年 5 月 17 日（清算结束日）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 0.60 元。 

(3)、本基金于 2024 年 5 月 14 日（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106.01 元，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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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4 年 5 月 17 日（清算结束日）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 106.01 元。 

3、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于 2024 年 5 月 14 日（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为人民币 6,778.45 元，该款项已

于 2024 年 5 月 15 日支付完毕。 

(2)、本基金于 2024 年 5 月 14 日（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 73.17 元，该款项

已于 2024 年 5 月 15 日支付完毕。 

(3)、本基金于 2024 年 5 月 14 日（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 12.18 元，该款项已于

2024 年 5 月 15 日支付完毕。 

(4)、本基金于 2024 年 5 月 14 日（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 3,000.00 元，为预提的审

计费，该款项将于收到审计所付费通知书后支付。截至 2024 年 5 月 17 日（清算结束日）其他负

债为人民币 3,000.00 元。 

4、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及剩余财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2024年5月14日（最后运作日）基金净资产 310,227.42 

加：清算期间收益（损失以“-”填列）：  

利息收入（注1） 18.78 

二、2024年5月17日（清算结束日）基金净资产 310,246.20 

注1：利息收入系以当前适用的利率预估计提的自2024年5月15日（清算起始日）至2024年5月

17日（清算结束日）止期间的货币资金利息。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于 2024 年 5 月 17 日（清算结束日）本基金剩余净资产为人民币

310,246.20 元。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

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

的基金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2024 年 5 月 17 日（清算结束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货币资金产生的利息亦属份额持

有人所有。 

 

六、 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民生加银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2）关于《民生加银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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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民生加银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24年 5月 17日 


